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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项目
名称
	建设
单位
	建设
地址
	
建设内容、规模
	
审批时间
	 审批
 文号
	审批结束

	


1
	陆河豪顶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项目
	陆河豪顶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陆河县新河工业园区
	该项目位于陆河县新河工业园区，总投资5000万元，占地面积约20000㎡。建设规模：年产金属天花板40万m2，辊压天花板18万m2，铝单板25万m2，金属烤瓷板20万m2，复合铝板30万m2，型材方通100万m，钢装饰板10万m2，金属木纹转印天花板20万m2，龙骨系统200万m，阳极氧化铝板261万m2；项目组成：新建厂房三栋、宿舍楼一栋、办公楼一栋，以及其他生产、生活、环保配套措施等。劳动制度及定员：项目员工人数200人，年开工天数300d、每天8h，采用单班+值班制。
	


2018-11-6
	

陆环审〔2018〕29号

	

通过

	2
	陆河县X140线新田镇三江口至烈士陵园段改建工程
	陆河县新田镇人民政府
	陆河县境内
	该项目位于陆河县境内，总投资为2274.21万元，路线主线起点位于三江口，与X140线相交，起点桩号为K0+000，途经李梅章、上湾仔、杓子寮、在K2+380处与支线相交，止于石礁涵工区，终点桩号为K3+254.185，长3.254公里；支线起点位于与主线相交，起点桩号为K0+000，途经下宫排、上宫排，止于杨梅树，接X140线所在线路，终点桩号为K0+913.718，长0.914公里，路线全长共4.168公里。全线改建小桥2座，共长32m；涵洞21道；平面交叉6处；交通安全设施全线设置。
	
2018-11-23
	
陆环审〔2018〕30号
	
通过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届满。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建设单位除外）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汕尾市环境保护局或陆河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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